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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但不保证本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  

  本资产管理计划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

前应仔细阅读本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及说明书。  

  本报告中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基本信息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东方红明锋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生效时间：  2020年 1月 16日 

管理人：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二、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一）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期末资产净值(元)  778,771,897.66 

本期利润(元)  268,771,861.66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  74,590,451.41 

期末份额净值(元)  1.5281 

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1.5281 

本期资产管理计划净值增长率  52.81% 

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52.81% 

   

本期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和净值未扣除管理人可提取的业绩报酬，以上财务指标不

包括参与资产管理计划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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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与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本资产管理计划无业绩比较基准。 

   

三、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报告截止日：2020年 12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本期末  

2020 年 12月 31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172,806,909.03 

结算备付金  2,535,989.98 

存出保证金  140,674.91 

交易性金融资产  610,957,131.20 

其中：股票投资  610,957,131.20 

基金投资  -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贵金属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416,868.90 

应收利息  25,435.10 

应收股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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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申购款  - 

其他资产  - 

资产总计  786,883,009.1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本期末  

2020 年 12月 31日 

负 债：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证券清算款  16.32 

应付赎回款  - 

应付管理人报酬  889,434.75 

应付托管费  177,886.96 

应付受托费  - 

应付销售服务费  - 

应付担保费  - 

应付投资顾问费  - 

应付交易费用  66,533.79 

应交税费  6,947,239.64 

应付利息  - 

应付利润  - 

应付风险准备金  - 

应付其他运营费用  - 

其他负债  30,000.00 

负债合计  8,111,111.46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509,650,280.83 

资本公积  - 

未分配利润  269,121,616.83 

所有者权益合计  778,771,897.6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786,883,009.12 

   

（二）利润表  

本报告期：2020年 1 月 16 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  

2020年 1月 16日至 2020年 12月 31 日 

一、收入  274,248,035.52 

1.利息收入  1,611,790.40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645,466.35 

债券利息收入  3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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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965,974.74 

其他利息收入  -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77,402,237.27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74,377,781.64 

基金投资收益  - 

债券投资收益  369,084.49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贵金属投资收益  - 

衍生工具收益  - 

股利收益  4,832,464.33 

金融商品转让增值税抵扣  -2,177,093.19 

其他投资收益  -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195,234,007.85 

4.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5.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列）  - 

6.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 

减：二、费用  5,476,173.86 

1．管理人报酬  2,758,156.38 

2．托管费  551,713.20 

3.受托费  - 

4.运营服务费  - 

5.投资顾问费  - 

6．销售服务费  - 

7．交易费用  1,171,384.35 

8．利息支出  -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 

9．税金及附加  964,094.83 

10．其他费用  30,825.1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268,771,861.66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68,771,861.66 

   

   

四、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一）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资产类别  期末市值（元）  
占期末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610,957,131.20 7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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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境内股票  535,898,910.72 68.10 

   港股投资  75,058,220.48 9.54 

2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3  基金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  175,342,899.01 22.28 

7  其他资产  582,978.91 0.07 

8  资产合计  786,883,009.12 100.00  

注：“其他资产”包括“应收红利”、“应收利息”、“其他应收款”等项目。 

   

（二）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

细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持仓数量(股)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

值比例(%)  

603517 绝味食品 1,227,978.00 95,217,414.12 12.23 

600519 贵州茅台 38,809.00 77,540,382.00 9.96 

002311 海大集团 997,600.00 65,342,800.00 8.39 

000858 五粮液 213,980.00 62,450,063.00 8.02 

601012 隆基股份 583,405.00 53,789,941.00 6.91 

300750 宁德时代 127,500.00 44,766,525.00 5.75 

002304 洋河股份 166,300.00 39,245,137.00 5.04 

000568 泸州老窖 112,208.00 25,376,961.28 3.26 

00700 腾讯控股 52,700.00 25,015,899.50 3.21 

01579 颐海国际 204,000.00 19,744,874.40 2.54 

注：对于同时在 A+H 股上市的股票，合并计算公允价值参与排序，并按照不同股票分别披

露。 

 

（三）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

细  

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四）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

持证券明细  

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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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基金明

细  

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六）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期权明

细  

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期权。 

   

（七）报告期末期货投资情况  

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期货。 

   

（八）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权证明

细  

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九）资产管理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无因从事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

卖出回购证券款余额。 

   

五、管理人履职报告  

（一）投资经理情况  

投资经理姓名  学历  证券从业年限  主要工作经历  

曹建明 
中央财经大学国

际保险学学士 
20年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私募权益

投资部投资经理，中央财经

大学国际保险学学士，证券

从业 20年，曾任深圳发展

银行上海分行国际业务部

信贷员，东方证券研究所研

究员，南京证券资产管理部

研究员、投资经理、上海东

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专户投资部投资经理助理、

投资主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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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2020 年是权益市场大幅波动、收获丰厚的一年。年初受到疫情影响，市场出现了两轮

大幅调整，随后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都出现了超预期宽松，中国经济也逐步从疫情中复苏，

股市则演绎了一轮结构性牛市。到年末和 2021 年初，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回暖，大宗商品也

在过剩的流动性影响下出现了大幅上涨，整体虚拟经济好于实体经济。 

2020 年的股市呈现的是资金和基本面双重推动的结构性牛市，主要指数的估值水平都

接近历史高点。与之类似的，我们也观察到一线城市房价在下半年出现大幅上涨，大宗商品

价格也出现大涨，然而其缺乏供求基本面支撑，虚拟经济已经出现局部泡沫化的情况。 2021

年最大的环境变化是货币政策收紧、治理通胀预期、反腐深化、房地产调控政策加码等等。

随着时间推移，上市公司基本面也会从二季度开始增速见顶回落。 

2020 年在疫情之后，本组合对结构做了较大调整，重仓了消费、新能源、高端制造等

行业。 

2021 年预计权益市场形势弱于 2020 年，对持仓企业的质量要求则将更高。本产品将着

眼于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的长期趋势性变化，更加注重企业在艰难的经营环境中的定价权问

题，对优质资产进行重点投资。 

（三）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的专项说明  

本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一贯公平对待旗下管理的所有计划和组合，制定并严格遵守相应

的制度和流程，通过系统和人工等方式在各环节严格控制交易公平执行。报告期内，本公司

严格执行了《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平交易制度》等规定。 

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旗下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交易中，同日反向交易成交

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5%的交易共 1次，为指数量化投资组合因投资

策略需要和其他组合发生的反向交易。 

  本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决策、投资交易程序、投资权限等各方面均符合法

规规定的要求；交易行为合法合规，未出现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操

纵市场的现象；未发现内幕交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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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托管人履职报告  

本报告期内，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托管人”）在对东方红明

锋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托管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资产管理计划合同、托管协议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资产份额持有人利益的

行为，完全尽职尽责地履行了资产托管人应尽的义务。 

  本报告期内，本托管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资产管理计划合同、托管协议的规定，对东方红明锋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运作进行

了监督，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的计算、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申购赎回价格的计算以及资产

管理计划费用开支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复核，未发现资产管理人存在损害资产份额持有人利

益的行为。 

  本报告期内，由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编制本托管人复核的本报告中的主要财

务指标、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报告、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的管理费、当期发生

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的托管费、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的财务数据真实、准确、

完整。   

七、管理费、托管费、业绩报酬的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一）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0年 1月 16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当期发生的资管计划应支付的管

理费  
2,758,156.38 

本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费按前一日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净值计提，管理费的年费率为 0.5%。

计算方法如下： 

  G=E×0.5%÷当年天数 

  G为每日应计提的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E 为前一日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 

  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每日计提，按自然季度支付。 

   

（二）资产管理计划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0年 1月 16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当期发生的资管计划应支付的托

管费  
551,7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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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托管费按前一日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的 0.1%年费率计提，计算方

法如下： 

  H＝E×0.1%÷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托管费； 

  E为前一日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费每日计提，按自然季度支付。 

   

（三）业绩报酬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0年 1月 16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当期计提的业绩报酬  0 

注：（1）管理人计提业绩报酬的条件和原则 

1）业绩报酬的计提条件：该笔份额的净值增长率（R）超过同期业绩报酬计提基准收益

率（年化 7%），且仅针对超额部分计提业绩报酬。 

2）业绩报酬的计提时间：业绩报酬仅于资产委托人选择全部退出或部分退出资产管理

计划或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日方可计提。 

（2）业绩报酬的计算方法 

每份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的业绩报酬以该笔份额参与日（初始募集期参与的为本资产管理

计划成立日，存续期参与的为参与当日）至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期间的年化收益率 R，作为

计提业绩报酬的基准。 

 

A为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累计单位净值； 

B为该笔份额参与日的累计单位净值； 

C为该笔份额参与日的单位净值； 

D为该笔份额参与日与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间隔天数。 

该笔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可提取的业绩报酬如下： 

年化收益率

（R） 

计 提 比

例 
业绩报酬（Hi）计算方法 

R≤7% 0   

R>7% 20% 
 

其中：F为该笔提取业绩报酬的份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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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绩报酬支付 

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业绩报酬划款指令，托管人复核后于 5个工作日内将业绩报酬划

拨给登记结算机构或管理人账户。划拨至登记结算机构的，由登记结算机构将业绩报酬支付

给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八、本报告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未进行收益分配。 

   

九、本报告期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投资经理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没有发生变更。  

（二）公司关联人员的持有情况  

项目  持有计划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管理人董事、监事、从业人员及其配偶参与

本计划的情况  
0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参与

本计划的情况  
0～50 

注： 数量区间：0、0～50、50～100、100～500、500～1000、1000～2000、>2000 

（三）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四）其他  

本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无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0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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